
股票代码

:002247

股票简称

:

帝龙新材 公告编号

:2012-049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13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在山东省

临沂市郯城县李庄设立全资子公司

"

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9

月

1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公司

2012-046

公告。

近日，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经郯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帝龙新材料（临沂）有限公司

注册号：

371322200006161-1

住所：郯城县李庄镇白场村村委会院内

法定代表人姓名：姜祖明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

实收资本：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装饰复合新材料项目的筹建。

特此公告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600352

股票简称：浙江龙盛 公告编号：

2012-043

号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下午

2:00

时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虞市道墟镇龙盛大道

1

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多功能厅

（三）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阮伟祥先生

（六）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0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

41331059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5%

。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法律顾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41331059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徳司达全球控股

(

新加坡

)

有限公司提供

8,500

万美元银行贷款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在担保期

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公司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由其他非关联股东（合计持股

4474946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5%

）参加表决。表

决结果为：

4043216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90.35%

；反对

431730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9.65%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认为：浙江龙盛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66

证券简称：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了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根据会议审核结果，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无条件

通过。

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核准批复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2-03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郑宏舫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接公司股东郑宏舫通知，郑宏舫将其

质押给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股份

83,600,000

股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郑宏舫持有公司股份

85,757,61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25%

。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6

日

证劵代码：

002163

证劵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

2012-044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 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3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9

：

30

4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新保辉大厦

17

楼公司会议室

5

、 主持人：公司董事张桂先先生

根据《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委托

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由于工作安排与会

议时间冲突公司副董事长韩平元先生无法参加并主持本次会议。 经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研究决定，推选董

事张桂先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8

人， 代表股份数

456,827,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803,550,000

股的

56.85％

；董事张桂先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其中，推选朱强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推选陶国飞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推选戴卿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其中，推选杨林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推选张嵩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推选冉拓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456,827,800

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该议案

456,827,800

票赞成（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指派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股东、股东代表及董事签署的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４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杭州市萧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传化集团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出席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４

名，所持（代理）股份

２２０

，

２１７

，

６７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５．１３％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有效。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赵益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２０

，

２１７

，

６７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方怀宇、林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１０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５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７２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股票

４１

，

１９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６９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２２

，

７０１

，

１００．００

元，减

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９

，

４９６

，

７９０．０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５０３

，

２０４

，

３１０．００

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１７３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全部用于“年产

１７

万吨有机硅、有机氟及专用精细化学品项目一期工程”。 根

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内容的议案》，公司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１７

万吨有机硅、有机氟及专用精细化学品项目一期工程”的“建设年产

３

万吨有机硅

柔软剂”募集资金投资内容进行变更，将募集资金

３０

，

８００．００

万元投资于“

１０

万吨

／

年顺丁橡胶项目”。 变更后

新项目实施主体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传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将变更的募集资金

３０

，

８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增

资到浙江传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称“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以下

统称“甲方”）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湖支行（以下统称“乙

方”）、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统称“丙方”）以及实施募集资金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浙江

传化合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统称“丁方”）等四方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协议四方约定的主要

条款如下：

一、甲方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下（以下简称“专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截至

１０

月

１４

日余额 募集资金使用项目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

１７９０３００１９０５５３７ １０４

，

０２２

，

０５８．２３

１０

万吨

／

年顺丁橡胶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

湖支行

1204080019300342293 203,437,313.72

以上专户仅用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丁三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

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对甲、丁双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丁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四、甲方、丁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骥跃、金雷（以下简称“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丁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

询丁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丁方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丙方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和丁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丁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该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甲方、丁方及乙方应及时以传真

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

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

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

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和丁方有权或者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丁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如

甲方和丁方存在违反上述条款的情况，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予以报告以及公开披露有关情况予以揭示。 上

述违约赔偿责任应包括丙方由此受到监管部门处罚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丁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之日起生效，至丙方持续督导事项结束之日起失效。

十、本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丁四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各报备

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９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经营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

根据《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的要求，广发证

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

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经营情况主要相关财务数据披露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４３０

，

３２９

，

４２４．１７ ４

，

９２８

，

９８９

，

３０７．６１

净利润

８３

，

２８０

，

５７７．４６ １

，

７００

，

１３７

，

２９０．１７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３４３

，

８９１

，

４６１．５７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因广发证券未提供合并报表财务数据，故本公司无法估算上述数据对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２－０40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

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

的第三大股东，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８６

，

７５４

，

２１６

股，占其总股本

１１．６％

。 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

资核算。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如下：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万元）

５３５

，

３２３．４０ ４３２

，

５４５．９０ ２３．７６％

营业利润（万元）

２３０

，

０２０．８５ １９４

，

８０７．０７ １８．０８％

利润总额（万元）

２３２

，

２８２．０７ １９７

，

４９１．８６ １７．６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１８１

，

１３５．２０ １５５

，

９６６．６２ １６．１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１

调整前 调整后

３．３３％

0.61 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６５％ ７．５３％

下降

１．８８

个百分点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幅度

总资产（万元）

７

，

９２６

，

２４６．１５ ７

，

６８１

，

０７５．０９ ３．１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万元）

３

，

２２９

，

３９１．２１ ３

，

１６３

，

５０９．６５ 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５．４６

调整前 调整后

２．２５％

10.69 5.34

上述数据为广发证券初步核算数据且未经审计，可能与最终核算的财务数据存在差异，详见广发证券的

相关公告。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８５

证券简称：中山公用 编号：

２０１２－０41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快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项目

本报告期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上年同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亿元）

６．０８ ５．７４ ５．９２％

营业利润（亿元）

３．０５ １２．８４ －７６．２５％

利润总额（亿元）

３．１５ １３．１１ －７５．９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亿

元）

３．０５ １０．５４ －７１．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３９

调整前 调整后

－７１．１１％

1.76 1.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２６％ ２０．１９％

下降

１４．９３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报告期初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亿元）

７４．４８ ７９．９０ －６．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亿元）

５９．４１ ５６．５８ ５．００％

股本（元）

７７８

，

６８３

，

２１５．００ ５９８

，

９８７

，

０８９．００ ３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７．６３ ９．４４ －１９．１７％

注：因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实施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派发了股票股利，上年同期的基本每股收益按财政部颁布

的《企业会计准则》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

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按调整后的股数

７７８

，

６８３

，

２１５

股重新进行

了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８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０５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５．９０％

和下降

７１．１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减幅较大，主要是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未参与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根据中国证监会会计部函［

２０１１

］

９

号《关于印发

＜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

（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的通知》要求，进行会计处理，增加当期损益约

７．４

亿元。 而本年无此事项。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4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

7

人，

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在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购买发展用地的议案》

同意以不超过人民币

1.8

亿元自有资金购买位于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 面积为

429,263

平方米 （折约

643.89

亩）发展用地，同意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与浙江省温岭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

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2403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

2012-04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竞买温岭东部产业集聚区

发展用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购买发展用地的议案》

,

同意以自有资金到温岭东部产业集聚

区购买发展用地。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交易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及有关土地供应政策指标的

规定

,

公司拟在温岭东部产业聚集区竞买土地使用权

429,263

平方米（折约

643.89

亩）

,

使用类型出让

,

出让年限

50

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名称

:

温岭市国土资源局

地址

:

太平街道东门北路

235

号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位于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东至鹭海路，南至第四街，西至金塘南路，北至第五街。 出让

用地面积

429,263

平方米，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期限为

50

年。 容积率不大于

2.0

，不少于

1.1

；建筑密度不

大于

55%

，不少于

26%

；绿地率不少于

15%

，不大于

20%

；建筑限高：生产性用房建筑限高不大于

24

米，非生产

性用房建筑限高不大于

50

米。

四、 涉及本次竞拍购买土地使用权的相关安排

本次竞买土地资金预计不超过

1.8

亿元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本次购买土地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土地的购买，将有效解决公司因温岭厂区

"

退二进三

"

转移现有产能和扩大再生产的土地之需，为公

司长远发展提供充足的土地资源保障。

六、公司将根据本次竞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发布公告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会议召开情况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００

时；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一种

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

５

）召集人：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６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焦健先生因公务安排不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副董事长王长科先生主持并代其

行使相关权利。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

、会议出席情况

（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８９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

３６２

，

１８０

，

２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５

，

３４０

万股的

５５．４３％

。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２５４

，

１３０

，

２３８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

６５

，

３４０

万股的

３８．８９％

。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８７８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１０８

，

０５０

，

０４３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６５

，

３４０

万股的

１６．５４％

。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与会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６２

，

１０３

，

２８１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８７％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０８％

； 弃权

１

，

６００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５％

。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７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６％

；反对

７５

，

８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４％

；弃权

１３０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０％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３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议案》；

（

１

）重大资产出售

本次会议同意公司将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 评估的全部资产及除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之外的全部负债出售给山西昇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同时由山西昇运有色金属

有限公司承接拟出售资产的所有员工。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①

拟出售资产

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评估的全部资产及除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委托贷款之外的全部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②

拟出售资产交易价格

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备案的评估结果，拟出售资产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９２５．５４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③

拟出售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拟出售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公司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④

拟出售资产涉及的职工整体平移方案

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山西昇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将妥善承接和安置拟出售资产的所有员工。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⑤

决议有效期

本次资产出售决议的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会议同意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向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购买其

拥有的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分项表决情况如下：

①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②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认购资产的交易对象为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廖春生、李京哲，发

行方式为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和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

１００％

股权

认购公司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

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非公开发行对象为不超过

１０

名的特定

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自然人及其他符合公司认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不

参与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认购。 本次配套融资的所有发行对象以现金认购相应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③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由于公司股

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被深交所暂停上市，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即

８．４８

元

／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采取询价方式为定价原则，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公司审议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暂停上市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

８．４８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并于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市场询价结果来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等行为，上

述发行的发行价格和发行底价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予以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④

发行数量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约

３１３

，

２５２

，

６０６

股。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

本次发行中采取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１０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本次交易

总金额的

２５％÷

询价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交易中，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８８５

，

４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以非公开发行

底价

８．４８

元

／

股计算，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涉及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１０４

，

４１７

，

４５２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⑤

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配套融资的募集资金拟用于提升重组资产绩效及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⑥

拟购买资产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包括：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合计持有的五矿稀土（赣

州）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廖春生、李京哲合计持有的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

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最终将取得如下资产：

交易资产名称 企业

／

资产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

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司（非上市），本次重

组完成后将变更为有限公

司

８３

，

７１３．３３ １００％

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３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⑦

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 根据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备案的评估结果，公司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价值为

２６５

，

６３８．２１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⑧

拟购买资产的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标的公司中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因实现盈

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公司享有，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五矿稀

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原股东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魏建中、刘丰志、刘丰生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补

足；标的公司中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含当日）期间因实现盈

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部分由公司享有， 因发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五矿

（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原股东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廖春生、李京哲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形式补足。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⑨

锁定期安排

五矿稀土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魏建中、刘丰志、刘

丰生、廖春生、李京哲承诺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之后按照中国证

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及《盈利补偿协议》约定执行；如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另有要求的，则相应作出调整。

其他特定投资者以现金认购的本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之后

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⑩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輥輯訛

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在本次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輥輰訛

拟购买资产涉及的人员安置

本次发行不涉及职工安置，五矿稀土（赣州）股份有限公司、五矿（北京）稀土研究院有限公司将继续履

行与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輥輱訛

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十二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４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并实施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与山西昇运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附生效条件的〈资

产出售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５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并实施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与五矿稀土有限公司等方附生效条件〈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６

、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并实施附生效条件的〈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７

、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财务会计报告和盈利预测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

测审核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８

、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９

、审议通过《关于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和五矿稀土有限公司免于发出要约收购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６６

，

６０７

，

１７２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８７６２％

；反对

７５

，

４００

股，占

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５２％

；弃权

１３１

，

１０９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０７８６％

。 关联股东中国五矿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１９５

，

３６６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张心心、梁贤飞；

３

、结论性意见：

本次大会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股东的资格、

表决方式和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山西衡霄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１

证券简称：

*ＳＴ

关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8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相关事项

获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公司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有关问题

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２

］

９５４

号）。 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总体方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还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山西关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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